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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财购〔2021〕7号
开封市财政局关于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所需物资紧急采购的通知
市直各部门、各单位，各县（区）财政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规范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物资的采购，增强采购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效益性，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保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财办库〔2020〕23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制度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物资的采购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疫情等突发事件采购工作
疫情防控采购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市直各部门、单位，各县（区）财政局必高度重视，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和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各项部署要求，坚定打赢信心，支持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紧急采购要遵循以下原则：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特事特办，减少环节；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合理规划，公开公正；规范运作，加强监管。

二、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所需物资的采购的范围
本通知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本通知所称紧急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当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以满足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各有关部门要建立采购“绿色通道”，方便采购单位采购。

采购人需紧急采购的，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依照主管部门的要求组织采购。采购人应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负责采购活动，并落实采购人员岗位责任制。采购人员及供应商必须在发票等购买凭据上背书签字。主管部门要对紧急采购物资进行验收，办理验收和交接手续，确保采购物资的种类、规格、数量、质量、交付时间等准确无误并符合要求。

三、压实采购主体责任
各采购单位应当切实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紧急采购内控机制，加强紧急采购内控管理，保留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采购有关文件及凭据，确保采购时效、保证采购质量、提高资金效益。

绿色通道是指紧急采购的时间和时效、采购范围、采购方法程序、确定为紧急项目的文件等书面资料等。绿色通道是各主管单位内控制度的组成部分，需依照《开封市财政局关于加强市直单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的通知》(汴财购〔2019〕5号)与内控制度一起报送到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各主管单位在2022年1月30日前完成本单位“政府采购绿色通道”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报财政局备案后严格执行。

采购人不得把常规采购变成紧急采购，不得把与紧急事项不直接相关的其他采购项目变成紧急采购。主管部门要严格区分应对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的紧急采购与正常条件下的相关物资采购，对本通知规定的突发事件紧急采购项目范围以外的采购项目以及时限性要求不强的相关物资储备性采购，仍要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违者，一经查出，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领导及采购人员相应责任。

四、强化审计和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采购单位及采购人员存在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举报。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采购审计和监督，依法及时处理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紧急采购活动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将采购项目的名称、品种、数量、单价等结果，须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河南分网”公布，接受社会监督。采购人对紧急采购项目的有关采购文件及凭证应妥善保存，并对采购情况进行统计汇总，以备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检查。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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